国内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表

	申请人姓名/名称
	

	申请人类别
	□自然人 □法人 □非法人组织

	申请人证件号码
（身份证/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）
	

	申请人所在区
	

	申请人地址
	

	联系人
	

	联系电话/手机
	

	电子邮箱
	

	涉及知识产权类别
	□专利权 □商标权 □著作权 □地理标志

□商业秘密 □植物新品种  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□其他

	是否已被国内行政或司法机关处理
	□是  □否

	是否被本市其他部门、机构援助
	□是  □否

	申请援助事由： 



	已采取的维权措施：

	维权援助请求： 



	申请人承诺上述填写的信息真实有效，且申请人在申请日之前3年内不存在严重违法失信。申请人自愿承担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实施过程中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。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（签名/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初审意见： （自然人申请无需填写。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审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负责人：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实施过程中出具的咨询意见仅供参考，不能作为行政执法或诉讼中的证据使用。
